
 

南泽西交通规划组织 817 E Landis Avenue, 2nd Fl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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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6) 794-2549（传真） 

 自 1993 年以来，服务于大西洋县、开普梅县、坎伯兰县和塞勒姆县。 

 

美国交通部 (USDOT) 

标准第六章/非歧视保证书 

美国交通部第 1050.2A 号令 

南泽西交通规划组织（以下简称“接收方”）特此同意，作为获得美国交通部 (USDOT) 通过联邦
公路管理局 (FHWA) 和 新泽西州交通部 (NJDOT) 提供的任何联邦财政援助的条件，本组织服从

并遵守以下： 

法律/法规依据 

• 1964 年《民权法案》第六章（42 U.S.C. § 2000d 及后续条款，78 stat.252），严禁种族、

肤色、国籍歧视； 

• 49 C.F.R.第 21 部分（题为“交通部联邦援助项目的非歧视要求 - 落实 1964 年《民权法案》

第六章”）； 

• 23 C.F.R. 第 200 部分（第六章项目及相关法规 - 实施和审核程序）；  

• 美国交通部第 1050.2 号令（美国交通部标准第六章保证书） 

• 28 C.F.R. 第 50.3 节（美国司法部关于执行 1964 年《民权法案》第六章的指导方针）； 

• 1970 年《统一搬迁援助和不动产征用政策法案》（42 U.S.C. § 4601）（严禁不公平对待

因联邦或联邦援助项目而流离失所或财产被征用的人员）； 

• 1973 年《联邦援助公路法》第 162(a) 条（23 U.S.C. § 324 及后续条款），严禁性别歧视；  

• 1973 年《康复法》第 504 条（29 U.S.C. § 794 及后续条款），经修订，严禁残障歧视；以

及《联邦法规汇编》第 49 卷第 27 部分； 

• 1975 年《年龄歧视法》（42 U.S.C. § 6101 及后续条款），经修订，严禁年龄歧视； 

• 1982 年《机场和航道改善法案》（49 U.S.C. § 471，第 47123 条），经修订，（严禁种族、

信仰、肤色、国籍或性别歧视）； 

• 1987 年《民权恢复法案》（PL 100-209），（扩大了 1964 年《民权法案》第六章、1975 
年《年龄歧视法案》和 1973 年《康复法案》第 504 条的范围、覆盖面和适用对象，扩大

了“项目或活动”的定义，使其涵盖联邦援助接收方、次级接收方和承包商的所有项目或

活动，无论这些项目或活动是否由联邦政府资助）； 

• 《美国残疾人法案》第二章和第三章，严禁公共实体、公共和私人交通系统、公共场所和

某些考试机构的运营中的残障歧视（42 U.S.C. §§ 12131 - 12189），该法案由交通部法规

（49 C.F.R. 第 37 和 38 部分）实施； 

• 联邦航空管理局的非歧视规定（49 U.S.C. § 47123）（严禁种族、肤色、国籍和性别歧

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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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修订的 1972 年《教育修正案》第九章，严禁教育项目或活动中的性别歧视（20 U.S.C. 
1681 及后续条款）。 

上述这些法律和法规在下文分别称为“法案”和“法规”。 

一般保证 

根据法案、法规及其他相关指令、通告、政策、备忘录和/或指南的规定和要求，接收方特此保证

将迅速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 

“在美国，任何人不得因种族、肤色或国籍而被排除在接收方从美国交通部 (USDOT)，包
括联邦公路管理局 (FHWA) 那里获得的联邦财政援助项目或活动之外，不得被剥夺其应享
有的权益，或受到其他形式的歧视。”。 

1987 年《民权恢复法案》澄清了国会关于第六章和其他非歧视要求（1975 年《年龄歧视法案》和 
1973 年《康复法案》第 504 条）的最初意图，恢复了这些非歧视法规和要求的广泛且全机构范围

的覆盖，使其涵盖接收方的所有项目和活动，只要该项目的任何部分获得联邦政府资助。 

具体保证 

更具体地说，在不限制上述一般保证的前提下，接收方同意并出具就其获得联邦政府资助的美国

交通部 (USDOT) 项目的以下保证书。 

1. 接收方同意，根据《联邦法规汇编》第 49 篇第 21.23(b) 和 21.23(e) 条的定义，每一项“活

动”、“设施”或“项目”均符合以下条件：按照法律和法规规定的所有要求开展第 21 
条所述的“活动”或进行运营，或按照法律和法规规定的所有要求落实项目。 

2. 接收方应在所有联邦资助项目的招标邀请、工作提案征集或受相关法案和法规约束的材料

中纳入以下通知，并以适当形式将其纳入所有协商协议提案中，无论资金来源如何： 

“南新泽西交通规划组织根据 1964 年《民权法案》第六章（78 Stat. 252, 42 US.C. 
§§ 2000d 至 2000d-4）及相关法规的规定，特此通知所有投标人，本组织将积极

确保根据本公告签订的任何合同中，弱势企业均享有充分、公平的投标机会，且在

授予合同时不会因种族、肤色或国籍而受到歧视。” 

3. 接收方应将本保证书附录 A 和附录 E 的条款，纳入所有受相关法案和法规约束的合同或协

议中。 

4. 接收方应将本保证书附录 B 的条款作为一项与土地相关的契约，纳入任何由美国政府出具

的、涉及或记录向接收方转让不动产、建筑物、使用权、地上改良设施或其权益的契约中。 

5. 如果接收方获得联邦财政援助用于建造设施或设施的一部分，则本保证书的适用范围将涵

盖整个设施及与之相关的其他设施。 

6. 如果接收方获得联邦财政援助用于购置不动产或不动产权益，则本保证书的适用范围将涵

盖该不动产本身、上方或下方的空间使用权。 

7. 接收方应将本保证书附录 C 和附录 D 所列条款作为一项附带于土地的契约，纳入其未来与

其它方签订的任何契约、租赁协议、许可协议、许可证或其他类似文件中，以便： 

a. 用于后续转让根据适用活动、项目或计划取得或改良的不动产；以及 

b. 用于建造、使用或进出根据适用活动、项目或计划取得或改良的不动产本身、上方

或下方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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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保证书约束接收方在联邦财政援助提供给该计划期间履行义务，但如果联邦财政援助用

于提供或以动产、不动产或其权益、或其上建筑物或改良设施的形式提供，则本保证书约

束接收方或任何受让人在以下较长的期间内履行义务：

a. 该不动产用于联邦财政援助指定的用途，或用于提供类似服务或利益的其他用途期

间；或者

b. 接收方保留该财产的所有权或占有权的期间。

9. 接收方应采取交通部长或其授权官员认为合适的项目管理方法，合理保证自身、其他接收

方、次级接收方、次级受助方、承包商、分包商、顾问、受让人、权益继承人和该项目下

其他联邦财政援助参与者均遵守法案、法规以及本保证书规定的所有要求。

10. 接收方同意，美国有权就法案、法规以及本保证书项下产生的任何事项，寻求司法强制执

行。

签署本保证书，即表示南泽西交通规划组织也同意遵守（并要求任何次级接收方、次级受助方、

承包商、权益继承人、受让人和/或受让人遵守）所有适用于 FHWA 和 NJDOT 查阅记录、账户、

文件、信息、设施和人员的规定。本组织亦知悉并同意遵守 FHWA 和 NJDOT 进行的任何项目或

合规审查和/或投诉调查。本组织必须及时、完整、准确地保存记录和报告，并应 FHWA 和 
NJDOT 或其指定机构的要求，提交相关材料以供审查。此外，本组织还必须遵守法律规定或项目

指南中详述的所有其他报告、数据收集，以及评估要求。

南泽西交通规划组织特此出具本保证书，以换取并获得美国交通部根据其各项计划向接收方提供

的任何联邦拨款、贷款、合同、协议、财产和/或折扣，或其他联邦援助和联邦财政支持。本保证

书对新泽西州、其他接收方、次级接收方、次级受助方、承包商、分包商及其各自的分包商、受

让人、权益继承人以及所有美国交通部计划的任何其他参与者均具有约束力。以下签字人已获得

授权，能够代表接收方签署本保证书。

南泽西交通规划组织（接收方） 

签字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授权官员签名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26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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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在履行本合同期间，承包商（以下简称“承包商”）代表其自身、其受让人和权益继承人同意如

下： 

1. 遵守法规：承包商（以下简称“承包商”，包括顾问）应遵守美国交通部联邦公路管理局

关于联邦资助项目的非歧视法案和法规（包括其根据需要不时修订的法案和法规），这些

法案和法规已通过引用并入本合同，成为本合同的一部分。 

2. 非歧视：关于在履行本合同期间开展工作，承包商在选择和聘用分包商（包括材料采购和

设备租赁）时，不得表现出种族、肤色或国籍歧视。承包商不得直接或间接参与法案和法

规禁止的歧视行为，包括当合同涵盖《联邦法规汇编》第 49 篇第 2 1 部分附录 B 所列的任

何活动、项目或计划时，不得参与任何形式的雇佣歧视行为。 

3. 分包合同招标，包括材料和设备采购：在所有分包合同项下工作的招标中，无论是通过竞

争性投标还是承包商协商，包括材料采购或设备租赁，承包商都应告知每位潜在的分包商

或供应商，承包商在本合同以及法案和法规中关于不得表现出种族、肤色或国籍歧视的应

尽义务。 

4. 信息和报告：承包商应提供所有法律、法规及其相关指令所要求的全部信息和报告，并允

许接收方或联邦公路管理局查阅其账簿、记录、账户、其他信息来源和设施，以便核实其

是否遵守上述法律、法规和指令。如果承包商所需信息由他人独家掌握且该个人未能或拒

绝提供该信息，承包商应向接收方或联邦公路管理局（视情况而定）出具证明，并阐述其

为获取该信息所做的努力。 

5. 违规处罚：如果承包商违反本合同的非歧视条款，接收方或联邦公路管理局将采取其认为

适当的合同处罚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a. 暂停向承包商支付合同款项，直至承包商遵守规定；和/或 

b. 取消、终止或中止合同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6. 纳入条款：承包商应将第一至第六款的条款纳入所有分包合同，包括材料采购和设备租赁，

除非相关法案、法规和指令另有规定。承包商应根据接收方或联邦公路管理局的指示，针

对任何分包合同或采购采取行动以强制执行上述条款，包括对不遵守条款的行为进行制裁。

但是，如果承包商因上述指示而卷入或面临分包商或供应商诉讼，则承包商应请求接收方

提起诉讼以保护接收方的利益。此外，承包商可请求美国政府提起诉讼以保护美国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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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转让美国财产的契约条款 

根据本保证书第 4 项的规定，以下条款将包含在生效或记录美国转让不动产、建筑物或其上改良

设施，或授予其权益的契约中： 

因此，美国交通部依据法律授权，向南泽西交通规划组织转让特定土地的权益，但此项转让附有

明确条件：南泽西交通规划组织必须接受该土地的所有权并按照三项要求持续维护土地上建设的

项目：一是遵守新泽西州法规 27:7-21(A) 的要求，二是遵循美国交通部项目管理的行政规章；三

是执行联邦公路管理局 制定的相关政策与程序。同时，该组织还必须完全符合联邦法规的要求，

具体而言，即《美国联邦法规》第 49 编第 A 分编部长办公室第 21 部分关于“联邦资助项目中的

非歧视”之规定，该规定旨在落实 1964 年《民权法案》第六章（78 Stat.252; 42 U.S.C. § 2000d to 
2000d-4）。在满足上述条件的前提下，美国交通部特此放弃、解除、让渡并向南泽西交通规划组
织转让其在该土地上的全部权利、所有权和权益，转让标的以本文件附件 A 所述的土地范围为准。 

（所有权条款） 

将上述土地及其权益永久转让给南泽西交通规划组织及其权益继承人，但须遵守以下所载

的契约、条件、限制和保留条款。这些条款在不动产或建筑物用于获得联邦财政援助的用

途，或用于提供类似服务或利益的其他用途期间均持续有效，并且对南泽西交通规划组织、

其权益继承人和受让人均具有约束力。 

鉴于上述土地及土地权益的转让，南泽西交通规划组织特此立约并同意，作为一项与土地

相关的契约，该契约对本组织自身、权益继承人和受让人均有效，内容如下：(1) 任何人

不得因种族、肤色或国籍而被排除在全部或部分位于上述转让土地本身、上方或下方的任

何设施之外，不得被剥夺其利益，或以其他方式受到歧视；(2) 南泽西交通规划组织将按

照《联邦法规汇编》第 49 篇、美国交通部部长办公 A 分篇第 21 部分、美国交通部联邦资

助项目中的非歧视规定、1964 年《民权法案》第六章的实施以及上述法规和法案的任何修

订，使用上述转让的土地及土地权益。(3) 如违反上述任何一项非歧视条款，交通部有权

进入或重新进入所述土地及土地上的设施，且上述土地及设施将恢复至本指令生效前美国

交通部及其受让人的所有权，并成为其绝对财产。* 

*只有在确定对于明确阐述第六章宗旨必要的情况下，才能使用归复条款及相关措

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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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根据活动、设施或计划取得或改良的不动产转让条款 

根据本保证书第 7(a) 项的规定，南泽西交通规划组织签订的契约、许可证、租赁协议、许可协议
或类似文件均应包含以下条款： 

A. （受让人、承租人、被许可人等，视情况而定）代表其自身、其继承人、个人

代表、权益继承人和受让人，作为本协议对价的一部分，特此立约并同意 [在契

约和租赁协议的情况下，添加“作为与土地相关的契约”]： 

1. 如果在本（契约、许可证、租赁协议、许可协议）中所述的房产上建造、

维护或以其他方式运营的设施用于美国交通部活动、设施或项目涵盖之目

的，或为提供类似服务或利益的其他目的，则（受让人、被许可人、承租

人、许可证持有人等）均应按照相关法案和法规（根据需要不时修订）的

所有要求来维护和运营此类设施及服务，确保任何人不得因种族、肤色或

国籍而被排除在参与、被剥夺利益或在使用上述设施时受到其他歧视。 

B. 关于许可证、租赁、许可等，如违反上述任何一项非歧视条款，南泽西交通规
划组织有权终止该（租赁、许可证、许可等），并进入、重新进入和收回所述

土地及其上的设施，如同该（租赁、许可证、许可等）从未订立或签发过一样。

* 

C. 关于契约，如违反上述任何一项非歧视条款，南泽西交通规划组织有权进入或

重新进入契约上的土地及其上的设施，上述土地及其设施的所有权将归还给南
泽西交通规划组织及其受让人，并成为其绝对财产。* 

*只有在确定对于明确阐述第六章宗旨必要的情况下，才能使用归复条款及相关措

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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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根据活动、设施或项目取得的不动产的建设/使用/进出条款 
根据本保证书第 7(b) 项的规定，南泽西交通规划组织签订的契约、许可证、许可或类似文件/协议均
应包含以下条款： 

A. 受让人、被许可人、许可证持有人等，视情况而定）代表其本人、其继承人、个人代表、权

益继承人和受让人，作为本协议对价的一部分，特此立约并同意（在契约和租赁的情况下，

添加“作为土地附带的契约”）：(1) 任何人不得因种族、肤色或国籍而被排除在参与之外、

被剥夺其利益或受到其他歧视。否则，在使用上述设施时将受到歧视；(2) 在上述土地本身、

上方或下方建造任何改良设施以及提供相关服务时，任何人不得因种族、肤色或国籍而被排

除在外、被剥夺利益或受到其他歧视；(3) 受让人、被许可人、被承租人、被授权人等将按

照本保证中所述的经修订的法律法规所规定的所有其他要求使用该场所。 

B. 关于（许可证、租赁、许可等），如违反上述任何一项非歧视条款，南泽西交通规划组织
有权终止（许可证、许可等，视情况而定），并进入或重新进入并收回所述土地及其上的设

施，如同该（许可证、许可等，视情况而定）从未颁发或签发过一样。* 

C. 关于契约，如违反上述任何一项非歧视条款，南泽西交通规划组织及其受让人的所有权将

立即归还给南泽西交通规划组织及其受让人，并成为其绝对财产。* 

*只有在确定对于明确阐述第六章宗旨必要的情况下，才能使用归复条款及相关措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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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在履行本合同期间，承包商（以下简称“承包商”）代表其自身、其受让人和权益继承人同意遵

守以下非歧视法律和法规，包括但不限于： 

相关非歧视法规依据： 

• 1964 年《民权法案》第六章（42 U.S.C. § 2000d 及后续条款，78 Stat.252），（严禁种族、

肤色和国籍歧视）；以及 49 C.F.R. 第 21 部分； 

• 1970 年《统一搬迁援助和不动产征用政策法案》（42 U.S.C. § 4601）（严禁不公平对待

因联邦或联邦援助项目而流离失所或财产被征用的人员）； 

• 1973 年《联邦援助公路法》（23 U.S.C. § 324 及后续条款），（严禁性别歧视）；  

• 1973 年《康复法》第 504 条（29 U.S.C. § 794 及后续条款），经修订，严禁残障歧视；以

及《联邦法规汇编》第 49 卷第 27 部分； 

• 1975 年《年龄歧视法》（42 U.S.C. § 6101 及后续条款），经修订，严禁年龄歧视； 

• 1982 年《机场和航道改善法案》（49 U.S.C. § 471，第 47123 条），经修订，（严禁种族、

信仰、肤色、国籍或性别歧视）； 

• 1987 年《民权恢复法案》（PL 100-209），（扩大了 1964 年《民权法案》第六章、1975 
年《年龄歧视法案》和 1973 年《康复法案》第 504 条的范围、覆盖面和适用对象，扩大

了“项目或活动”的定义，使其涵盖联邦援助接收方、次级接收方和承包商的所有项目或

活动，无论这些项目或活动是否由联邦政府资助）； 

• 《美国残疾人法案》第二章和第三章，严禁公共实体、公共和私人交通系统、公共场所和

某些考试机构的运营中的残障歧视（42 U.S.C. §§ 12131 - 12189），该法案由交通部法规

（49 C.F.R. 第 37 和 38 部分）实施； 

• 联邦航空管理局的非歧视规定（49 U.S.C. § 47123）（严禁种族、肤色、国籍和性别歧

视）； 

• 第 13166 号行政命令，《改善英语能力有限人士获得服务的机会》及其相关机构指南，国

籍歧视包括因英语能力有限 (LEP) 而受到歧视。为确保遵守《民权法案》第六条，贵组织

必须采取合理措施，确保英语能力有限人士能够有效参与项目（70 Fed. Reg. 74087-
74100）； 

• 经修订的 1972 年《教育修正案》第九章，严禁教育项目或活动中的性别歧视（20 U.S.C. 
1681 及后续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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